附件2

瓦房店市常态化企业开办“一日办结”材料清单

（以公司为例）

	材料名称或申请条件
	获取方式

	企业设立登记

	1、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（含《企业开办信息采集表》等附表）
	申请人提交

	2、公司章程
	申请人提交

	3、董事（执行董事）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
	申请人提交

	4、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和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包括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、法定代表人、经办人、联络员等自然人身份证明）
	申请人提交

	5、住所材料
	申请人提交

	公章刻制

	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	2、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信息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	银行开户

	开户申请书
	申请人提交

	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	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信息（电子影像）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	申领发票

	1、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	2、法定代表人实名信息采集
	全流程电子签名方式申请，免于实名信息采集

	企业参保登记

	1、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
	信息共享，无需提交


注：1、常态化企业开办需提交6份材料，其中企业设立登记5份，银行开户1份，部门共享和窗口复印获取的不计入材料件数。《公司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由主表和附表组成，含《企业开办信息采集表》等附表，计一份材料。住所材料根据大联市相关规定提交材料，如住所租赁需提交不动产证等房屋产权材料、租赁协议，转租另需提交转租协议，如实行住所承诺制的需提交住所承诺书，计一份材料。

2、申请人选择银行开户，向申请银行提交开户申请书（盖章），法定代表人携带身份证原件，如委托人办理，还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。 

3、企业选择分次办理各环节业务的，按各部门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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